
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55 号

申  请  人：韩某
  被 申 请 人 ：扶沟县人民政府
第  三  人：靳某           
申请人韩某不服被申请人扶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7月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扶沟县人民政府关于靳某与韩某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政土〔2022〕XX号）。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依据XX村民委员会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据可知，申请人门面房后有两米，两米以外的土地村委会于1999年10月分给了靳某，被申请人将该两米（约20㎡）确权给靳某，明显错误。另外，靳某农村土地承包权证书显示的土地承包亩数与证人证言不符，应当以土地承包权证书为准。2.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确权决定依据的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43条，该条是关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而申请人对争议土地持有国有土地证书，在申请人国有土地证未被撤销的情况下，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是确定的，被申请人作出的确权决定与国有土地证冲突。3.本案对于靳某而言属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纠纷，依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不应当作为争议案件予以受理。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申请人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收到申请人所称XX村民委员会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证据，即使存在，该证据也不能作为确认权属的有效证据，其与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供的XX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以及第三人缴纳农业税的书面证据、土地实际使用状况相矛盾。申请人房屋占用的是第三人靳某19XX年分的责任田，直到19XX年调整责任田时，才予以扣除，剩余责任田仍由靳某管理使用，被申请人提供的某乡环境保护管理所规划草图及杨某、黄某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争议土地属于第三人的责任田。2.适用法律正确。案涉争议土地是第三人的责任田，申请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备注栏记载有“该宗集体土地在未办理征地手续前，暂按国有土地对待，实行有偿管理”，涉案土地性质仍是集体土地性质，被申请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另外，被申请人依据已生效民事裁定书按土地权属争议受理此案并无不当，申请人称本案不应受理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称：扶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韩某称其门面房后有2米不是事实，靳某、韩某、杨某、黄某四家自南向北是邻居，1997年左右按某乡政府和XX村委规划建房，东西长度一致，南北一道边，均建设在宅基地最东面。2.除去土地承包权证书确权的可耕地外，XX村委七组分给靳某还有其他土地并一直耕种多年，有财政补贴表、缴纳农业税清单证明。3.韩某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不规范，存在重大瑕疵，系违规违法办理。且本次确权土地与该土地证无关，韩某土地证上未建房的面积位于其房屋西侧，而争议土地位于东侧。4.韩某是XX村四组村民，争议土地属于XX村七组的集体土地，七组将案涉土地分给靳某管理使用至今。而韩某土地证四至范围与其使用现状不符，韩某认为其房屋后面的土地属于其土地证范围，没有依据。综上，扶沟县政府作出的确权决定正确，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1.申请人韩某与第三人靳某均为扶沟县某乡XX行政村村民，韩某是该村四组村民，靳某是七组村民。案涉争议土地位于XX行政村东侧，102省道以东、某至刁陵县乡公路以北，韩某门面房东侧。1993年左右扶沟县某乡政府和XX村委统一规划建临街门面房，并占用靳某的部分责任田。靳某、韩某、杨某、黄某四家门面房南北相邻，四家现有二层楼房均为1997年统一翻建而成，房屋南北一道边，东西长度均为8米。杨某、黄某、靳某询问笔录中称房屋东边已盖到边，杨某、黄某楼房东侧后来扩建的房屋是租赁靳某、靳义德的土地。2.1999年村组统一调整责任田时，将规划门面房时占用靳某的土地面积予以扣除，剩余的土地仍由靳某管理使用至今。现韩某楼房西门口至102省道东侧相距23米（包括已被填平的公路沟），该地块已铺设水泥，韩某占用部分土地，在紧邻其二层楼房西侧另建有房屋。韩某楼房东墙外有靳某栽种的三棵杨树。3.199X年10月30日扶沟县人民政府为韩某颁发了扶国用（97）字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附图显示该地块东西长23米、南北宽10米，西边界距公路沟15米；同日扶沟县政府为靳某也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附图显示该地块西南角紧邻102省道，未显示公路沟。两份国有土地使用证备注栏均记载“该宗集体土地在未办理征地手续前，暂按国有土地对待，实行有偿管理”，该处集体土地至今未办理过征地手续。3.2019年韩某与靳某因案涉争议土地发生矛盾，2021年1月XX日靳某向扶沟县自然资源局反映土地纠纷情况，并请求确权。扶沟县自然资源局经过现场勘测、调查询问后，查明争议土地属于七组分给靳某的责任田，且韩某土地证四至范围与事实不符。在双方均不愿调解的情况下，扶沟县自然资源局向扶沟县人民政府提出调查处理意见。2022年5月20日扶沟县人民政府作出确权决定，将双方争议的1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确权给靳某。                                                                                                                                                                                                                                                                                                                                                                                                                                                                                                                                                                                                                                                                                                                                                                                                                                                                                                                                                                                                                                                                                                                                                                                                                                                                                                                                                                                                                                                                                                                                                                                                                                                                                                                                                                                                                                                                                                                                                                                                                                                                                                                                                                                                                                                                                                                                                                                                                                                                                                                                                                                                                                                                      
[bookmark: _GoBack]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靳某请求确权的《情况说明》；2.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扶确字2021〔X〕号）及送达回证；3.XX村委会证明两份；4.靳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5.某财政所盖章的扶沟县财政补贴农民资金专户清单及靳某账户交易明细；6.某乡国土资源管理所证明及绘图；7.靳某责任田宗地图；8.韩某扶国用（97）字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9.靳某扶国用（97）字第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0.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16民终X号民事裁定书；11.询问笔录7份；12.调解笔录；13.行政复议调查笔录；14.《关于靳某与韩某土地权属争议一案的调查处理意见》（扶自然资〔2022〕X号）；15.《扶沟县人民政府关于靳某与韩某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政土〔2022〕XX号）送达回证两份。
本机关认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首先，本案中所涉及土地属于扶沟县某乡XX七组集体土地，依照统一规划，申请人韩某所建房屋占用的是靳某的责任田，韩某等四家所建房屋有统一边界；且1999年村组统一调整责任田时，将规划门面房时占用靳某的土地面积予以扣除，剩余的土地仍由靳某管理使用至今，被申请人扶沟县人民政府将争议土地确权给靳某并无不当。虽然韩某持有国有土地使用证，但所涉及土地并未办理过征地手续，土地证显示“该宗集体土地在未办理征地手续前，暂按国有土地对待，实行有偿管理”的备注内容，证明该国有土地使用证与实际土地所有权性质不相符。且韩某等人建房规划在前、颁发土地使用证在后，韩某土地使用证显示的边界与实际规划建房占地范围不符，仅凭土地使用证附图不足以证明争议土地应归其使用。另外，韩某北邻均为另行租用他人土地而向东扩建房屋，韩某并未另行租地，其主张房屋东侧仍有15米土地，与事实不符。
其次，韩某在复议申请中称村委会的证明显示其房后2米以外的土地分给了靳某，被申请人不应将该房后2米（约20㎡）的土地确权给靳某。本机关认为，申请人韩某在复议期间未提交该证据，也未提交能够证实该2米土地应归其使用的证据。在申请人房屋已按规划建到边的情况下，韩某作为三组村民，对七组土地如何分配无利害关系。
综上， 扶沟县人民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争议土地的历史状况和现实情形，将争议土地使用权确权给靳某，符合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法律原则及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扶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扶沟县人民政府关于靳某与韩某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政土〔2022〕XX号）。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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